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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
攝
眾
生
願
願
文
之
比
較

此
類
願
文
是
所
有
願
文
類
別
中

比
例
占
最
大
部
分
的
，
顯
示
阿
彌
陀

佛
救
度
眾
生
出
離
苦
海
、
菩
薩
圓
滿

成
佛
的
悲
心
，
本
願
仍
承
慧
遠
法
師

分
自
國
和
他
國
的
基
礎
上
，
又
各
分

凡
、
聖
二
類
的
眾
生
，
故
而
分
為
攝

淨
土
天
人
十
六
願
、
攝
淨
土
聖
眾
八
願

、
攝
他
方
眾
生
七
願
、
攝
他
方
菩
薩
九

願
，
共
四
小
類
。

 1.
主
旨

本
願
主
要
說
明
極
樂
世
界
中
無

三
惡
道
  2
。
依
據
丁
福
保
《
佛
學
大

辭
典
》
指
犯
十
惡
業
不
同
程
度
之
眾

生
，
而
投
胎
成
三
種
不
同
型
態
的
眾

生
，
即
三
塗
  3
（
三
惡
道
之
別
名
）
。 

 2.
差
異

文
字
上
的
差
異

三
惡
道
的
描
述
，
地
獄
餓
鬼
「
王
會
本
」
和
「
彭
節
本
」

兩
者
都
相
同
。
而
在
畜
生
方
面
，
「
王
會
本
」
則
用
了
其
他
譯

本
所
無
的
「
禽
畜
」
，
並
保
留
了
「
吳
譯
本
」
的
「
蜎
飛
蠕
動

」
昆
蟲
類
；
「
彭
節
本
」
則
沿
用
「
魏
譯
本
」
，
同
大
唐
三
藏

菩
提
流
志
奉
詔
譯
《
大
寶
積
經
．
無
量
壽
如
來
會
》(

往
後
簡

稱
「
唐
譯
本
」)

、
宋
三
藏
法
師
法
賢
奉
詔
譯
《
佛
說
大
乘
無

量
壽
莊
嚴
經
》(

往
後
簡
稱
「
宋
譯
本
」)

。

內
容
上
的
差
異

這
兩
本
主
要
都
是
在
說
明
極
樂
世
界
沒
有
三
惡
道
，
在
意

義
上
皆
相
同
。

《
無
量
壽
經
》
與
《
大
阿
彌
陀
經
》
四
十
八
願
願
文 	

  

比
較─

以
彭
際
清
與
王
龍
舒
的
會
本
為
範
圍
（
五
） 

林
港
博

 1

攝淨土天人願之一

彭 （一）設我得佛。國有地獄餓鬼畜生者。不取正覺。

王
（一）我作佛時。我國中無地獄餓鬼禽畜。以至蜎飛蠕

動之類。不得是願終不作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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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
主
旨

這
一
願
主
要
是
說
往

生
極
樂
世
界
的
人
，
從
今
以

後
都
不
會
再
墮
落
到
三
惡
道

中
。
龍
樹
菩
薩
曾
經
說
過
：

「
若
人
生
彼
國
，
終
不
墮
三

趣 

  4
。
」

 2.
差
異

文
字
上
的
差
異

(1)
在
各
願
主
體
稱
謂
上

，
「
彭
節
本
」
第
二
願
和
「

王
會
本
」
第
三
十
四
願
皆
是

言
生
到
極
樂
國
中
之
人
，
然

「
彭
節
本
」
用
「
國
中
天
人

」
乃
源
於
「
魏
譯
本
」
的
「

設
我
得
佛
」
，
其
在
四
十
八

願
中
佔
了
十
六
個
願
，
而
「

國
中
菩
薩
」
在
四
十
八
願
中

佔
了
十
四
個
願
。
「
王
會
本

」
用
「
我
剎
中
人
」
，
於
原

譯
本
中
無
此
用
法
，
然
又
類
於
「
宋
譯
本
」
中
「
我
剎
土
中
所

有
菩
薩
」
及
「
我
居
寶
剎
所
有
菩
薩
」
。
國
中
，
指
極
樂
國
土

，
以
天
、
人
代
稱
國
中
的
天
、
人
、
菩
薩
。
剎
，
即
「
佛
剎
  5 

」
簡
稱
，
剎
者
，
土
意
。
佛
剎
及
佛
土
，
亦
即
佛
國
土
。

(2)
「
王
會
本
」
第
三
十
願
中
的
稱
謂
用
「
十
方
無
央
數
世

界
諸
天
人
民
」
。
十
方
表
示
十
個
方
位
，
東
、
西
、
南
、
北
、

東
北
、
東
南
、
西
北
、
西
南
、
上
、
下
。
正
好
是
一
個
球
體
，

每
一
個
方
位
皆
有
無
量
無
邊
的
世
界
，
故
用
「
無
央
數
」
。
央

，
盡
也
，
亦
為
無
盡
數
，
又
名
阿
僧
祇
  6
。a

s
a
j
k
h
y
e
y
a
(

梵) 

，
為
印
度
之
極
大
數
。
人
民
，
即
極
樂
國
中
的
眾
生
，
包
括
人

、
天
、
菩
薩
。

內
容
上
的
差
異

在
「
彭
節
本
」
第
二
願
和
「
王
會
本
」
第
三
十
四
願
中
說

的
都
是
離
開
極
樂
世
界
到
其
他
的
世
界
去
，
皆
不
會
墮
落
到
三

惡
道
。
但
在
「
彭
節
本
」
上
所
說
的
是
「
壽
終
之
後
」
；
而
「

王
會
本
」
的
意
思
則
是
「
欲
生
他
方
者
」
，
與
「
吳
譯
本
」
所

說
一
樣
。
古
來
，
有
相
當
定
力
者
可
以
生
死
自
在
，
並
且
預
知

將
來
投
生
的
地
方
，
如
「
三
生
石
上
」
的
公
案
，
佛
經
中
也
有

說
明
  7
。
獨
覺
尚
且
能
如
此
，
更
不
用
說
往
生
極
樂
世
界
後
證

得
阿
鞞
跋
致
的
大
菩
薩
了
，
要
投
生
到
何
方
度
眾
，
一
定
是
了

攝淨土天人願之二

彭 （二）設我得佛。國中天人壽終之後。復更三惡道者。不取正覺。

王

（三十四）我作佛時。我剎中人欲生他方者。如其所願不復墜於三惡道。不得是願

終不作佛。

（三十）我作佛時。十方無央數世界諸天人民。以至蜎飛蠕動之類。前世作惡。聞

我名號即懺悔為善。奉持經戒願生我國。壽終皆不經三惡道徑遂來生。一切所欲無

不如意。不得是願終不作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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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分
明
，
來
去
自
在
，
不
致
失
足
惡
道

。

「
王
會
本
」
第
三
十
願
雖
然
也
說

不
墮
三
惡
道
，
但
是
本
願
敘
述
的
主
體

和
前
兩
願
是
不
一
樣
的
。
本
願
是
說
他

方
國
土
的
造
惡
眾
生
，
聞
到
彌
陀
名
號

，
懺
悔
自
己
往
昔
所
做
，
並
且
改
過
向

善
，
依
教
奉
行
。
在
他
們
要
往
生
的
時

候
，
並
不
會
隨
業
墮
落
三
惡
道
，
而
逕

自
往
生
極
樂
世
界
。

在
「
彭
節
本
」
第
二
願
和
「
王
會

本
」
第
三
十
四
願
說
的
和
「
漢
譯
本
」

、
「
唐
譯
本
」
說
的
相
同
，
皆
指
極
樂

世
界
的
人
民
，
去
往
他
國
不
墮
三
惡
道

。
獨
和
「
宋
譯
本
」
不
同
，
「
宋
譯
本

」
第
一
願
  8
所
說
的
是
，
從
三
惡
道
投

生
到
極
樂
世
界
的
眾
生
，
皆
圓
滿
成
就

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。

 1.
主
旨

「
彭
節
本
」
第
三
願
說
明
只
要
生

到
極
樂
世
界
的
人
，
身
體
的
顏
色
都
是

真
金
色
。
借
金
的
不
變
不
壞
，
來
表
示
常
住
之
相
。
同
時
也
說

明
，
往
生
極
樂
之
人
與
佛
同
為
金
色
身
，
有
生
佛
不
二
的
平
等

之
意
  9
。
「
彭
節
本
」
第
四
願
說
明
國
中
眾
生
，
容
貌
形
色
，

若
有
差
別
及
好
醜
之
分
，
則
不
成
佛
。
此
願
說
明
了
極
樂
國
中

皆
同
一
相
，
沒
有
差
別
。

 2.
差
異

文
字
上
的
差
異

(1)
此
願
說
明
極
樂
世
界
人
民
的
身
體
特
徵
，
皆
是
真
金
色

身
，
而
有
省
略
「
真
金
色
」
為
「
金
色
」
說
法
，
並
有
「
紫
磨

金
色
」
的
別
稱
。
「
彭
節
本
」
用
「
真
金
色
」
，
在
「
漢
譯
本

」
第
三
願
、
「
魏
譯
本
」
第
三
願
、
「
唐
譯
本
」
第
三
願
、
「

宋
譯
本
」
第
一
願
皆
用
此
稱
。
「
王
會
本
」
第
十
一
願
雖
只
言

「
金
色
」
在
字
面
上
稍
有
不
同
，
但
意
同
其
第
三
十
九
願
所
指

「
其
身
皆
紫
磨
  10
金
色
」
，
皆
指
真
金
色
。

(2)
「
魏
譯
本
」
第
三
願
用
「
悉
」
字
，
「
彭
節
本
」
節
取

「
魏
譯
本
」
，
延
用
「
悉
真
金
色
」
，
「
悉
」
做
副
詞
，
指
全

部
，
說
明
極
樂
世
界
中
全
部
的
人
。
「
吳
譯
本
」
第
十
五
願
、

「
唐
譯
本
」
第
三
願
、
「
宋
譯
本
」
第
一
願
都
用
「
皆
」
字
。

「
王
會
本
」
第
十
一
願
「
其
形
容
皆
一
類
金
色
」
、
第
三
十
九

願
「
其
身
皆
紫
磨
金
色
」
採
用
「
皆
」
字
，
「
悉
」
和
「
皆
」

攝淨土天人願之三

彭

彭

（三）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不悉真金色者，不取正覺。

（四）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形色不同，有好醜者，不取正覺。

王
（十一）我作佛時，我剎中雖有諸天與世人之異，而其形容皆一類金色。面目端正

淨好無復醜異，不得是願終不作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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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是
指
全
、
都
，
統
括
之
詞
，
只
是
用
字
不
同
。

(3)
「
彭
節
本
」
第
三
願
沒
有
直
接
指
稱
部
位
，
但
是
「
王

會
本
」
第
十
一
願
「
其
形
容
皆
一
類
金
色
」
，
獨
作
「
形
容
」

指
形
貌
容
色
，
泛
稱
身
色
。

(4)
「
彭
節
本
」
第
四
願
延
用
「
魏
譯
本
」
的
「
形
色
」
，

不
作
修
改
；
「
王
會
本
」
用
「
形
容
」
，
與
「
唐
譯
本
」
採
「

形
貌
」
相
近
，
只
是
用
字
不
同
。

(5)
「
彭
節
本
」
第
四
願
用
「
好
醜
」
，
與
「
魏
譯
本
」
、

「
唐
譯
本
」
皆
同
；
「
王
會
本
」
用
「
醜
異
」
，
則
是
將
「
漢

譯
本
」
中
的
「
天
人
、
世
間
人
有
異
者
，
我
不
作
佛
。
」
的
「

異
」
與
「
好
醜
」
做
會
集
。

內
容
上
的
差
異

「
王
會
本
」
第
十
一
願
的
內
容
廣
度
較
廣
，
剛
好
包
括
「

彭
節
本
」
第
三
願
、
第
四
願
，
除
了
包
含
身
皆
金
色
、
形
色
無

好
醜
外
，
另
外
對
於
容
貌
則
多
了
「
面
目
端
正
淨
好
」
的
描
述

，
此
乃
會
集
「
吳
譯
本
」
所
說
：
「
面
目
皆
端
正
，
淨
潔
姝
好

」
兩
句
合
成
一
句
而
成
。

 1.
主
旨

本
願
大
意
是
每
一
個
往
生
到
極
樂
世
界
的
眾
生
，
都
能
夠

得
到
六
種
神
通
  11
中
的
宿
命
通
  12
，
即
能
夠
知
道
自
身
和
眾
生

無
量
劫
以
來
的
宿
命
，
以
及
所
作
的

一
切
善
惡
行
。
宿
命
通
有
兩
層
含
義

：
首
先
如
日
本
澄
憲
法
師
：
「
不
知

宿
命
故
，
於
善
不
進
，
於
惡
不
恐
。

萬
善
懈
怠
，
眾
惡
造
作
，
只
為
不
知

宿
業
也
。
」
此
外
亦
有
靜
照
法
師
：

「
若
識
宿
命
，
則
不
自
高
，
憶
念
過

去
無
數
功
德
，
但
依
佛
誓
得
生
此
國

。
」
  13
一
者
是
不
知
宿
命
，
因
而
有

為
惡
不
懼
，
為
善
不
勤
的
現
象
，
另

外
知
宿
命
綜
當
前
稍
有
修
持
，
以
能

憶
前
賢
大
德
，
故
不
自
滿
，
自
詡
成

聖
而
勤
修
。
如
澄
憲
法
師
云
：
「
生

彼
國
者
，
先
知
宿
命
，
深
仰
佛
德
。

」
  14 

常
言
道
：
「
菩
薩
畏
因
，
眾
生

畏
果
」
，
眾
生
之
所
以
對
行
善
消
極

，
對
造
惡
積
極
，
乃
因
不
知
多
生
多

劫
的
宿
命
。
往
生
極
樂
世
界
的
眾
生

，
皆
得
宿
命
通
，
便
能
諸
惡
莫
作
，

眾
善
奉
行
。

攝淨土天人願之四

彭 （五）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不識宿命，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劫事者，不取正覺。

王 （一）我作佛時，我剎中人盡通宿命，知百千億那由他劫事，不得是願終不作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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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
差
異

文
字
上
的
差
異

(1)
「
彭
節
本
」
刪
除
「
魏
譯
本

」
中
「
不
悉
識
宿
命
」
的
「
悉
」
字

，
作
「
不
識
宿
命
」
；
「
王
會
本
」

參
考
「
宋
會
本
」
的
「
一
切
皆
得
宿

命
通
」
，
而
作
「
盡
通
宿
命
」
。

(2)
「
彭
節
本
」
沿
用
「
魏
譯
本

」
中
「
諸
劫
事
者
」
；
「
王
會
本
」

更
是
再
簡
化
為
「
劫
事
」
二
字
。

內
容
上
的
差
異

兩
者
願
文
內
容
上
並
無
太
大
差

異
，
都
是
在
闡
述
往
生
到
極
樂
世
界

的
眾
生
，
皆
得
宿
命
通
，
能
知
道
自

己
和
眾
生
前
世
過
去
之
多
生
多
劫
所

作
的
種
種
善
惡
行
。

 1.
主
旨

本
願
是
說
明
生
到
極
樂
世
界
的

眾
生
，
都
能
得
到
六
種
神
通
中
的
天

眼
通
  15
，
徹
底
看
清
楚
粗
的
、
細
的
、
遠
的
、
近
的
等
一
切
色

相
、
眾
生
未
來
生
死
之
相
  16
，
以
及
無
量
塵
數
佛
國
之
事
。
所

見
範
疇
，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：
「
天
眼
所
能
見
的
範
圍
是
『
自
地

』
及
『
下
地
』
  17
。
」
又
，
天
眼
通
含
有
兩
層
意
義
：

(1)
凡
夫
肉
眼
看
不
見
障
外
，
不
見
地
獄
餓
鬼
的
苦
，
不
見

自
己
過
去
生
中
父
母
師
長
正
在
受
種
種
苦
報
，
所
以
不
思
救
濟

，
不
肯
精
進
修
持
。
倘
若
親
見
親
聞
，
自
然
厭
離
心
切
，
報
恩

思
深
。(2)

極
樂
世
界
眾
生
的
天
眼
，
不
但
可
以
明
照
十
方
一
切
眾

生
生
生
死
死
、
去
去
來
來
的
相
，
還
能
普
見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佛

剎
微
塵
數
國
。
且
得
天
眼
即
能
圓
具
慧
眼
、
法
眼
、
佛
眼
與
本

具
之
肉
眼
，
是
為
五
眼
。
由
於
能
見
塵
數
佛
國
，
並
明
照
眾
生

生
死
去
來
種
種
之
相
，
於
是
發
心
以
大
圓
普
度
的
淨
土
法
門
，

可
以
救
濟
群
生
，
利
樂
萬
物
  18
。

 1.
差
異

文
字
上
的
差
異

(1)
「
彭
節
本
」
沿
用
「
魏
譯
本
」
作
「
不
得
天
眼
」
；
「

王
會
本
」
沒
有
擷
取
原
譯
本
，
而
是
自
作
「
盡
得
天
眼
」
。

(2)
「
彭
節
本
」
沿
用
「
魏
譯
本
」
作
「
諸
佛
國
者
」
；
「

王
會
本
」
則
是
自
作
「
世
界
」
。

攝淨土天人願之五

彭 （六）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不得天眼，下至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，不取正覺。

王 （十九）我作佛時，我剎中人盡得天眼，見百千億那由他世界，不得是願終不作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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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容
上
的
差
異

兩
者
願
文
內
容
上
並
無
太
大
差
異
，
都
是
在
闡
述
生
到
極

樂
世
界
的
眾
生
，
皆
得
天
眼
通
，
能
洞
視
粗
細
遠
近
一
切
之
色

相
，
眾
生
未
來
生
死
之
相
，
以
及
無
量
佛
國
世
界
之
事
。
自
然

心
生
厭
離
娑
婆
，
發
菩
提
心
，
廣
度
群
生
。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編
註
：
《
無
量
壽
經
》
與
《
大
阿
彌
陀
經
》
其
實
指
同
一
部
經

，
但
因
為
《
無
量
壽
經
》
有
五
種
漢
譯
本
和
四
種
會
集
本
，
此

作
者
根
據
採
用
的
文
本
名
稱
分
立
，
以
為
比
較
的
方
便
，
詳
情

參
見
以
下
作
者
註
釋
。
為
避
免
讀
者
與
習
用
於
課
頌
之
《
阿
彌

陀
經
》
混
淆
，
特
此
說
明
。

 2.�
「
三
惡
道
」
（
術
語
）
地
獄
餓
鬼
畜
生
之
三
道
處
。
《
梵
網
經

》
曰
：
「
墮
三
惡
道
中
，
二
劫
三
劫
，
不
聞
父
母
三
寶
名
字
」

，
頁
二○

五
五
中
（
名
數
）
依
惡
業
可
往
來
之
處
有
三
所
。
名

為
三
惡
道
。
一
、
地
獄
道
，
成
上
品
十
惡
業
者
趣
之
。
二
、
餓

鬼
道
，
成
中
品
十
惡
業
者
趣
之
。
三
、
畜
生
道
，
成
下
品
十
惡

業
者
趣
之
。
」
《
法
華
經˙

方
便
品
》
曰
：
「
以
諸
欲
因
緣
墜

墮
三
惡
道
。
」
《
無
量
壽
經
》
上
曰
：
「
人
天
壽
終
之
後
，
復

更
三
惡
道
」
，
頁
三
三
四
下
。
丁
福
保
，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（

台
北
，
佛
陀
教
育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四
年
七
月
）
。

 3.�
「
三
塗
」
（
名
數
）
四
解
脫
經
之
說
。
塗
者
，
途
之
義
。
一
、

火
途
，
地
獄
趣
猛
火
所
燒
之
處
。
二
、
血
途
，
畜
生
趣
互
相
食

之
處
。
三
、
刀
途
，
餓
鬼
趣
以
刀
劍
杖
逼
迫
之
處
。
輔
行
一
曰

：
「
四
解
脫
經
以
三
途
名
火
血
刀
也
。
途
道
也
，
作
此
塗
者
誤

。
小
獄
通
寒
熱
，
大
獄
唯
在
熱
，
且
從
熱
說
故
云
火
途
。
從
相

噉
邊
，
故
云
血
途
。
從
被
馳
逼
為
名
，
故
名
刀
途
。
」
（
四
解

脫
經
經
目
無
之
）
。
丁
福
保
，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，
頁
三
四○

中
。

 4.�
聖
者
龍
樹
造
、
後
秦
龜
茲
國
三
藏
鳩
摩
羅
什
譯
，
《
十
住
毘
婆

沙
論
》
卷
第
五
，
〈
易
行
品
〉
第
九
：
「
彼
國
人
命
終
，
設
應

受
諸
苦
，
不
墮
惡
地
獄
，
是
故
歸
命
禮
。
若
人
生
彼
國
，
終
不

墮
三
趣
。
」
收
錄
於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六
冊
，
頁
四
十
三

上
。

 5.�
佛
剎
：
（
術
語
）Budhakṣetra

，
剎
者
土
之
義
，
佛
剎
者
佛
土

佛
國
也
。
《
大
乘
義
章
》
十
九
曰
：
「
剎
，
是
其
天
竺
人
語
，

此
方
無
翻
，
蓋
乃
處
處
之
別
名
也
。
」
慧
苑
《
音
義
》
上
曰
：

「
剎
，
具
正
云
紇
差
怛
羅
，
此
曰
土
田
也
。
」
丁
福
保
，
《
佛

學
大
辭
典
》
，
頁
一
一
六
六
下
。

 6.�
「
阿
僧
祇
」
梵
語asajkhya

之
音
譯
。
為
印
度
數
目
之
一
，
無

量
數
或
極
大
數
之
意
。
又
作
阿
僧
伽
、
阿
僧
企
耶
、
阿
僧
、
僧

衹
。
意
譯
不
可
算
計
，
或
無
量
數
、
無
央
數
。
據
稱
一
阿
僧
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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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一
千
萬
萬
萬
萬
萬
萬
萬
萬
兆
（
萬
萬
為
億
，
萬
億
為
兆
）
，

於
印
度
六
十
種
數
目
單
位
中
，
阿
僧
衹
為
第
五
十
二
數
。
據
《
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一
七
七
載
，
有
三
種
阿
僧
企
耶
，
即
：
（
一

）
劫
阿
僧
企
耶
，
以
大
劫
為
一
，
積
至
洛
叉
俱
胝
，
輾
轉
乃
至

過
婆
揭
羅
數
。
（
二
）
生
阿
僧
企
耶
，
指
一
一
劫
經
無
數
生
。

（
三
）
妙
行
阿
僧
企
耶
，
於
一
一
劫
修
無
數
妙
行
。
由
此
三
種

阿
僧
企
耶
證
無
上
覺
。
【
《
新
華
嚴
經
》
卷
四
十
五
〈
阿
僧
祇

品
〉
、
《
俱
舍
論
》
卷
十
二
〈
分
別
世
間
品
〉
、
《
大
智
度
論

》
卷
四
】
（
參
閱
「
五
十
二
數
」
一○

四
六
）
慈
怡
法
師
主
編

，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，
頁
三
六
六
六
。

 7.�
彌
勒
菩
薩
說
，
三
藏
法
師
玄
奘
奉
詔
譯
，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：

「
云
何
四
種
入
胎
？
一
正
知
而
入
，
不
正
知
住
、
出
；
二
正
知

入
、
住
，
不
正
知
而
出
；
三
俱
能
正
知
；
四
俱
不
正
知
。
初
謂

輪
王
，
二
謂
獨
覺
，
三
謂
菩
薩
，
四
謂
所
餘
有
情
。
」
二
正
知

入
、
住
，
不
正
知
而
出
。
在
投
進
母
胎
時
，
即
住
在
母
胎
十
個

月
內
都
是
清
楚
分
明
的
。
只
是
出
胎
時
，
就
忘
了
自
己
是
誰
了

。
這
是
辟
支
佛
、
緣
覺
，
等
慢
慢
修
行
成
獨
覺
，
才
能
憶
起
。

俱
能
正
知
，
指
投
胎
時
，
住
胎
時
，
出
生
後
都
能
清
楚
憶
起
自

己
是
誰
。
收
錄
於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冊
，
頁
二
八
九
上
。

 8.�
【
宋
】
法
賢
奉
詔
譯
，
《
佛
說
大
乘
無
量
壽
莊
嚴
經
》
：
「
世

尊
。
我
發
誓
言
。
願
如
世
尊
證
得
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。
所

居
佛
剎
．
具
足
無
量
不
可
思
議
功
德
莊
嚴
。
所
有
一
切
眾
生
．

及
焰
摩
羅
界
．
三
惡
道
中
地
獄
餓
鬼
畜
生
．
皆
生
我
剎
．
受
我

法
化
．
不
久
悉
成
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。
一
切
皆
得
身
真
金

色
。
」
《
淨
土
叢
書
》
（
台
北
，
台
灣
印
經
處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
七
月
再
版
）
，
第
一
冊
，
頁
一
八
六
。

 9.�
黃
念
祖
，
《
佛
說
大
乘
無
量
壽
莊
嚴
清
淨
平
等
覺
經
解
》
：
「

譬
如
一
個
欲
界
天
的
天
人
，
他
的
「
自
地
」
是
欲
界
天
，
「
下

地
」
是
欲
界
天
以
下
，
人
、
修
羅
、
畜
生
、
鬼
、
地
獄
他
都
能

看
到
；
至
於
色
界
天
、
無
色
界
天
、
佛
菩
薩
的
境
界
，
超
過
他

了
，
他
就
看
不
到
了
。
」
《
黃
念
祖
老
居
士
著
作
彙
編
》
，
上

冊
，
頁
二
三
五
。

 10.�
「
紫
磨
」
（
物
名
）
金
之
最
上
品
也
。
《
書
》
禹
貢
，
厥
貢
璆

鐵
。
《
釋
文
》
，
郭
注
《
爾
雅
》
，
璆
即
紫
磨
金
。
按
《
爾
雅

》
作
鏐
。
孔
融
文
，
金
之
優
者
，
名
曰
紫
磨
。
《
南
史˙

林
邑

國
傳
》
：
「
夷
人
謂
金
之
精
者
為
陽
邁
。
若
中
國
云
紫
磨
者
。

」
參
照
次
項
。
丁
福
保
，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，
頁
二
一
二
七
中

。
另
外
紫
摩
除
了
表
顏
色
，
另
外
還
有
忍
辱
柔
軟
的
含
意
，
見

同
書
「
紫
磨
忍
辱
」
條
。

 11.�
「
神
通
」
（
名
數
）
神
者
不
測
之
義
，
通
者
無
礙
之
義
，
三
乘

之
聖
者
，
得
神
妙
不
測
無
礙
自
在
之
六
種
智
慧
，
是
曰
六
神
通

，
略
云
六
通
。
《
法
華
經˙

譬
喻
品
》
曰
：
「
具
足
三
明
及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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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通
。
」
丁
福
保
，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，
頁
一
八
二
一
中
。
梵

語abhijñā

，
巴
利
語abhiññā

。
音
譯
作
旬
。
又
作
神
通
力
、
神

力
、
通
力
、
通
等
。
即
依
修
禪
定
而
得
的
無
礙
自
在
、
超
人
間

的
、
不
可
思
議
之
作
用
。
共
有
神
足
、
天
眼
、
天
耳
、
他
心
、

宿
命
等
五
神
通
（
五
通
、
五
旬
、
般
遮
旬
）
，
加
漏
盡
通
，
共

為
六
神
通
（
六
通
）
。
此
外
，
又
特
指
神
足
通
為
神
通
。
分
別

而
言
：
（
一
）
神
足
通
，
又
稱
神
境
智
證
通
、
神
境
通
、
身
如

意
通
、
如
意
通
、
身
通
等
。
據
大
智
度
論
卷
五
、
卷
二
十
八
所

載
，
神
足
通
有
三
種
，
一
為
隨
心
所
欲
，
可
至
任
何
地
方
之
能

到
（
飛
行
）
，
一
為
隨
意
改
變
相
狀
之
轉
變
（
變
化
）
，
另
一

為
隨
意
轉
變
外
界
對
境
（
六
境
）
之
聖
如
意
（
隨
意
自
在
）
。

其
中
，
後
者
唯
佛
所
獨
具
者
。
（
二
）
天
眼
通
，
又
稱
天
眼
智

證
通
、
天
眼
智
通
。
即
看
透
世
間
所
有
遠
近
、
苦
樂
、
粗
細
等

之
作
用
。
（
三
）
天
耳
通
，
又
稱
天
耳
智
證
通
、
天
耳
智
通
。

即
悉
聞
世
間
一
切
音
聲
之
作
用
。
（
四
）
他
心
通
，
又
稱
他
心

智
證
通
、
知
他
心
通
。
即
悉
知
他
人
心
中
所
想
各
種
善
惡
等
事

之
作
用
力
（
他
心
徹
鑒
力
）
。
（
五
）
宿
命
通
，
又
稱
宿
住
隨

念
智
證
通
、
宿
住
智
通
、
識
宿
命
通
。
即
悉
知
自
他
過
去
世
等

各
種
生
存
狀
態
之
作
用
力
。
（
六
）
漏
盡
通
，
又
稱
漏
盡
智
證

通
。
即
斷
盡
煩
惱
，
永
不
再
生
於
迷
界
之
悟
力
。
慈
怡
法
師
主

編
，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，
頁
四
二
五
一
。

 12.�
「
宿
命
通
」
（
術
語
）
六
神
通
之
一
。
《
俱
舍
論
》
云
：
「
宿

住
隨
念
智
證
通
，
自
在
知
宿
世
生
命
行
事
之
通
力
也
。
」
丁
福

保
，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，
頁
一
九
一○

上
。

 13.�
《
黃
念
祖
老
居
士
著
作
彙
編
》
中
冊
，
頁
二
四
二
。

 14.
同
上
註
。

 15.�
「
天
眼
通
」
（
術
語
）
六
通
之
一
。
以
色
界
天
趣
清
淨
之
四
大

所
造
之
眼
根
，
而
知
遠
近
粗
細
之
形
色
及
六
道
眾
生
之
死
此
生

彼
，
通
達
無
礙
者
。
有
修
得
報
得
二
種
。
丁
福
保
，
《
佛
學
大

辭
典
》
，
頁
四
七
二
下
。

 16.�
《
會
疏
》
曰
：
「
能
見
六
道
眾
生
，
死
此
生
彼
，
苦
樂
等
相
。

及
見
一
切
障
內
障
外
，
世
出
世
間
，
種
種
形
色
，
無
有
障
礙
也

。
」
《
黃
念
祖
老
居
士
著
作
彙
編
》
中
冊
，
頁
二
四
三
。

 17.�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曰
：
「
天
眼
所
見
，
自
地
及
下
地
六
道
中
眾
生

諸
物
，
若
近
若
遠
若
覆
若
細
諸
色
無
不
能
照
。
」
龍
樹
菩
薩
造

、
後
秦
龜
茲
國
三
藏
鳩
摩
羅
什
譯
，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，
收
錄
於
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五
冊
，
頁
九
十
八
上
。

 18.�
《
願
成
就
文
》
曰
：
「
肉
眼
清
徹
，
靡
不
分
了
。
天
眼
通
達
，

無
量
無
限
。
等
謂
得
一
天
眼
則
圓
得
五
眼
。
」
（
《
無
量
壽
經

》
第
三
十
品
中
，
「
彼
佛
剎
中
，
一
切
菩
薩
，
修
行
五
眼
」
，

是
其
證
也
。
」
）
是
以
能
見
塵
數
佛
國
，
明
照
眾
生
，
死
此
生

彼
，
濟
生
利
物
，
常
作
佛
事
，
是
此
願
之
勝
益
也
。


